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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依次介绍每个部门法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循序渐进，层层展开，系统
讲解了包括法律概述、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和国际法等7个单元在内的法律基础知识
。
同时，文中还辅之以“观察”、“案例”、“思考”等内容，密切了与社会生活的实际联系，极易理
解和把握。
因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故非常适合自学。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体现最新的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的动向；在体例上，将理论与实践、观察与思
考、提示与小结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样的内容与体例，既便于学习，又助于拓展思路。
通过阅读与学习，相信读者能对我国的法律概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遇有某些实务性问题时，能以
正确的途径谋求法律上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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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主集中制原则　　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
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我国国
家机构一项最基本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社会主义法制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都必
须遵守宪法和法　　律，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责任制原则　　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工作责任制。
具体表现为：　　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要向
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国家机关的责任制主要有集体负责制和首长负责制两种形式。
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中央军委、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实行首长负责制。
　　精简和效率原则　　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反对官僚主义。
　　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
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　　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
人民服务。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国家的立法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居于首要的和最高的地位，而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因而都不能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能和它并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在任期届满的2个月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选举。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行使以下职权：　　(1)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大有权修改
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制定和修改国家基本法律。
　　(2)国家领导人的任免权　　全国人大有权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关的领导人。
　　(3)国家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全国人大有权决定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4)监督权　　全国人大行使最高监督权，有权监督由它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
　　(5)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大开展工作的方式主要是举行全国人大会
议，每年一次，在第一季度举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
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可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临
时会议，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始得举行。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
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　　成部分，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隶属于全国人大，受全国人大的领导和监督，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若干人、秘书长1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由全国人大在每届第
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必须是全国人大代表，并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
代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期和全国人大每届任期相同，即5年。
它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大选出新的常委会为止，其组成人员可连选连任，但委员长和副委员长连续
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另外，宪法还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
职务。
　　思　考　　2、你是否注意到，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被宣布担任特首之职后，提出
辞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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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0年3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确认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接受何厚铧辞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请问，为什么何厚铧要辞去这一职务?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什么?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主
要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主要是通过举行会议来进行工作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由委员长主持召集，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全体组成人员都参加。
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立若干专门
委员会，行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部分职权。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每届任期5年，除被选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以外，不
脱离本职工作。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主要有以下权利：　　提出议案权；　　质询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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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刑法、民法，它们都是法，但它们调整的是不同的社会关系，它们的调整内容与方式也完
全不同。
不过，作为法，它们的特征、本质、作用、运行和发展规律等，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在法学中，有这样一门学科，称之为法理学，它专门研究关于法律现象的最基本的共同性问题。
它研究的不是某一国的法律制度，也不研究某一种法或法律现象，而是把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其产生、本质，发展规律、创制、实施和作用等一般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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